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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春县安委会办公室永春县应急管理局关于推进

安全生产标准化提升专项行动切实做好节后工贸

电力行业企业复工复产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 县工业园区管委会，县供电公司、 烟 草公司：

一、 高度重视工贸电力行业企业复工复产安全生产工

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、 市政府、 县委、 县政府关于安全生产

标准化提升专项行动 (简称标准化提升行动，下同) 的决策部署，

切实做好工贸电力行业 (含冶金、 有色、 建材、 机械、 轻工、 纺

织、 烟 革、 商贸、 电力等行业， 下 同)企业春节后复工复产安全

生产工作， 有效防范生产安全事故， 确保全县节后、 冬奥期间和

全国两会期间安全生产形势稳定， 为奋力实现一季度“开门稳

” 、“开门红”提供良好的安全保障。 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作

当前 ，春节期间工贸电力行业停工停产企业陆续复工复产，

但春节后企业复工复产历来是各类生产安全事故易发多发时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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